





  遂民发〔2020〕46号                      


遂宁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遂宁市婚姻登记中心行风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民政局：
经研究，现将《遂宁市婚姻登记中心行风建设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遂宁市民政局
　　　　　　　　　　      　2020年6月4日
　　
遂宁市婚姻登记中心行风建设方案

　　为进一步做实婚姻登记规范工作，加强婚姻登记管理，优化营商环境，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婚姻登记机关行风建设的通知》（民办函〔2020〕40号）文件要求，深入推进遂宁市婚姻登记中心行风建设，着力解决婚姻登记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切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按照部、省有关政策文件精神及“正行风、树新风”总体要求，进一步改进全市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温馨的服务。
　　（二）基本原则。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加强全市婚姻登记中心行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加强行风建设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存续推进。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存在的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效能不高、内部管理不规范、乱收费或变相收费等问题，认真摸底排查，立行立改。三是坚持便民高效。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手段，强化便民意识，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事。四是坚持标本兼治。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注重从源头上找原因、建制度、堵漏洞，切实做到问题出现在哪里、制度就完善到哪里，不断提升制度建设的覆盖面。
　　（三）工作目标。通过不断加强行风建设，全市婚姻登记中心的宗旨意识有新的增强、工作作风有新的改进、服务质量有新的提高，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行风建设的长效机制不断健全。通过本次自查自纠工作，找出婚姻登记服务和管理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加以整改，营造更加优质服务态度。
　　二、主要任务
（一）深入开展行风教育。开展思想作风教育，根据现阶段的服务质量和服务理念，认真查找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问题，提高和整治窗口服务的作风和意识。整治不负责任、纪律涣散、不作为、乱作为、乱收费、变相收费等问题。强化职业道德培训，加强岗位业务培训，全面提升我市婚登中心的综合素质，使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行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全力打造优质服务窗口。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图像采集、人脸识别、指纹比对、身份信息核实、电子化档案管理等设施设备，科学设置功能服务区，合理配置叫号机，自助办理设备等便捷化设施，进一步优化服务环境。二是强化服务意识。认真落实行风建设工作内容，注重工作人员文明礼貌、组织纪律、道德品质、依法行政等，切实把“民政为民”“民政爱民”贯穿到各项工作中，促进工作人员思想素质得到提高。努力提高登记员的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改进工作作风，提速工作过程，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监督机制，严格绩效考评，努力形成行为规范、廉洁高效、公正透明的机关工作运行机制。对工作中碰到的疑难问题采取集中分析、互相探讨等方式加以解决，从而做到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共同进步。三是推出“网上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重大节日前后往往是婚姻登记的高峰期，结婚当事人人数倍增，每逢这种情况婚姻登记处就启用应急预案，实行提前上班，推迟下班，确保所有前来办理登记的当事人当日均能办理完登记手续。
（三）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认真落实窗口服务规范、工作纪律、文明用语、服务禁语。看是否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婚姻登记机关设置意见箱和群众满意度调查，随机访问到大厅办业务的群众，对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和职业素养进行调查，听取群众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梳理，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如有违纪行为，调查核实后严肃处理，使人民群众在办理业务时感受到明显改善，满意度明显提高。做到服务管理“零推委”，服务方式“零距离”、服务事项“零积压”，服务质量“零差错”，服务标准“零投诉”的“五零”要求，切实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在婚姻登记工作中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登记，实际工作中，力求办事程序规范，从证件审查到办理证件中的各个环节都确定专人负责，各司其职，并注重把握以下几点：一是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和《婚姻登记条例》是婚姻登记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对每一件登记工作都按照干什么，怎么干，干得怎么样的程序办理，做到有据可查，有实可查，解决责任不清的推诿现象，强化每位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提升工作效率。二是严格审查证件。证件审查是婚姻登记程序中的关键环节，要求工作人员在审查证件时坚决执行“五不办”：当事人不到法定年龄不办；当事人不到场不办；当事人手续不齐或不符不办；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办；未取得一方当事人同意不办。
（五）积极开展政务公开。婚姻登记机关始终实行政务公开，在醒目位置设立婚姻登记公开栏，对婚姻机关登记人员照片、婚姻登记管辖权及依据，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及夫妻间的权利、义务，结婚登记、离婚登记和补办、补领结婚证、补领离婚证的条件和程序等内容进行公开，切实做到办证方便、透明。
（六）严禁乱收费或变相收费。严禁工作人员以各种目的收费行为，严禁工作人员扩大收费范围，严格执行《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停征婚姻和收养登记费有关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17〕92号）和《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婚姻登记办理过程中不在要求当事人提交复印件相关事宜的通知》（川民发〔2018〕116号）有关规定，机关内不设婚庆摄影、打字复印等，工作人员一律不得收受办事群众任何费用。
3、 方法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0年6月初前）。一是成立领导机构。各县（市、区）民政局成立以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婚姻登记中心行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本系统政风行风建设工作。二是制定实施方案。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根据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行之有效的行风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做到目标明确、任务具体、措施有力。三是积极组织学习有关文件。要认真组织学习部、省有关行风建设方面的文件精神，进一步提高婚姻登记处干部职工对行风建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做好婚姻登记机关行风建设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bookmark: _GoBack]（二）自查自纠阶段（2020年6月底前）。立足工作实际，结合婚姻登记机关行风建设内容积极进行“四查四看”：一查思想作风，看是否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是否忠于职守，爱岗敬业，高效负责；二查工作作风，看是否存在简单粗暴、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的问题；三查工作纪律，看是否存在态度蛮横、“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四查廉洁自律，看是否存在吃拿卡要、以权谋私及其他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的问题。
（三）问题整改阶段（2020年10月底前）。根据自查自纠情况，坚持边纠边改，纠建并举，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件抓好整改落实，对能及时解决或经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对一些不具备条件解决的，要列出整改计划；对涉及政策性的问题非本单位、本系统可以解决的，要及时做出明确说明，不回避不掩饰。
（四）总结提升阶段(2020年11月底前)。把行风建设纳入对婚姻登记机关考核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行风教育，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行风建设的制度和标准，建立健全行风建设长效机制，打造业务精通、行为规范、服务周到、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婚姻登记工作队伍，把婚登中心建设成为民政优质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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